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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二號報告書第7章 

"新圍污水處理廠的改善工程和營運" 

 

渠務署回應提問 

 

 

第2部分：  
 

新圍污水處理廠改善工程 

1) 根據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二號報告書(“審計報告＂)第2.7段，顧問X
表示新圍污水處理廠雨水排放系統原本的設計主要按2016年11月的
竣工記錄而製備。請告知： 
(a) 按2016年11月的竣工記錄而製備是甚麼意思； 
(b) 原本的設計為甚麼是按2016年11月的竣工記錄而製備；及 
(c) 過去相類似的工程是如何設計的？ 

 
署方回應：  

根據合約A，承辦商A須負責在新圍污水處理廠的改善工程中為污水處理廠

範圍的新建雨水排放系統進行詳細設計及有關建造工程，而新建的雨水排

放系統須接駁至廠房外的現有雨水排放系統。該現有排水系統早於1993年

建成。承辦商A於2016年11月為該現有排水系統進行實地測量，並確認其

最新狀況，以便進行新建的雨水排放系統的詳細設計。可是，隨後在2017

年的一場暴雨後，位於該現有排水系統下游約數十米後的一段級渠(step 

channel)被發現嚴重損壞和崩塌，且其狀況無法修復，經考慮不同方案的

技術可行性後，承辦商A採用了替代路線的設計方案，並順利將工程完成。。

本署就提問(1)的回應如下： 

 

(a) 「2016年11月的竣工記錄」指承辦商A於2016年11月進行實地測量的

結果。 

 

(b) 經改善的新圍污水處理廠的雨水排放系統須接駁至上述的現有排水

系統。當承辦商A為新建雨水排放系統進行詳細設計，需先掌握該現

有雨水排放系統的最新狀況，由於2016年11月的竣工記錄記載了該

系統的重要工程資料及最新狀況，所以當時承辦商A原本的詳細設計

是按2016年11月的竣工記錄為基礎。 

 

(c) 承辦商A按2016年11月的竣工記錄進行原本的排水系統設計是合理

的。過去進行相類似的工程時，也會要求承辦商在工地附近，尤其針

對建成多年的現有設施，進行詳細的勘測，勘測範圍則視乎個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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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本署會考慮要求承辦商將來盡量為工地下游的現有排水系統

進行全面勘測。 

 

 

 

2) 根據審計報告第2.24(c)段，渠務署要求顧問X進行調查，以確定經改
善的新圍污水處理廠不同建築物持續出現滲漏和積水問題的原因。
請告知調查是否已完成；如是，結果為何；如否，目標完成時間為
何？ 
 

署方回應：  

顧問X已完成經改善的新圍污水處理廠建築物滲漏和積水情況的調查，有

關調查結果顯示，部分建築物天面地台不平，導致大雨後地台出現積水，

而滲漏是由於有積水經混凝土表層的細小裂縫滲入建築物內部所致。承辦

商A已完成有關裂縫修補工作，天面地台不平的部分亦已修正。本署會繼

續留意曾出現滲漏和積水的位置，並持續監察承辦商A履行合約A中對廠房

建築物維修保養的工作。 

 

 

 

3) 根據審計報告第2.26段，顧問X和承辦商A在工程的設計和建造階段
完成若干未履行責任的進度緩慢，渠務署認為情況不理想，並表示關
注。請告知： 

 
(a) 渠務署目前有多少個工程合約由顧問X負責；如有，這些工程涉

及多少金額； 
(b) 渠務署目前有多少個工程合約由承辦商A負責；如有，這些工程

涉及多少金額；及 
(c) 顧問X和承辦商A有否因其表現不理想，而受到任何懲處或承擔責

任？ 
 

署方回應：  

(a) 連同新圍污水處理廠改善工程的勘測、設計和建造的顧問合約(顧問

合約X)，截至2024年5月，渠務署共有二十二項顧問合約由顧問X負

責，涉及顧問費用約七億二千一百萬元。 

 

(b) 承辦商A是一間聯營公司，由三個承建商組成。除了新圍污水處理廠

設計、建造及營運合約(合約A)，截至2024年5月，渠務署沒有其他工

程合約由承辦商A負責。 

 



附件 
 

-  387 -  

(c) 審計報告備註26提到，顧問X在工程的設計和建造階段完成若干未履

行責任的欠佳表現已反映於顧問X在2023年7月至9月期間的季度表

現評核報告中。該報告有關達到目標和指標的部分，評分為欠佳。根

據發展局的《工程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手冊》，顧問公司的季

度表現評核報告會作為日後該公司投標政府顧問合約時的評審準則

之一。 

 

審計報告備註27提到，承辦商A在工程的設計和建造階段完成若干未

履行責任的欠佳表現已反映於承辦商A在2021年12月至2023年8月期

間，共七份的季度表現評核報告中。該等報告的相關部分(例如充分

的規劃工作、準時提交帳目／估值，以及提交設計的質素和準時程

度)，評分為欠佳。根據發展局相關的《工務技術通告》，承辦商的

季度表現評核報告會作為日後該公司投標政府工程合約時的評審準

則之一。 

 

  

第3部分：  
 

監察經改善的新圍污水處理廠的營運 

4) 根據審計報告第3.9段，審計署留意到，在合約A中，與扣分機制相關
的條文有不一致的情況。請告知，渠務署有否就此事統一合約或扣分
機制相關的條文；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署方回應：  

審計報告第3.10(c)段提到，本署已告知審計署儘管經改善的新圍污水處

理廠合約內與扣分機制相關的合約條文可能引起不一致的詮釋，雖然相關

合約條文至今未有在實際操作上引致任何問題，本署會檢視及優化日後同

類型合約的相關條文，避免可能引起不一致的詮釋。 

 

  

5) 請告知渠務署採取了甚麼措施回應審計報告第3.16段提出的三項建
議。 
 

署方回應：  

就本署於2024年2月向承辦商A發出表現欠佳通知書的16宗表現欠佳事件，

本署已根據合約要求向承辦商A確認該等表現欠佳通知書，並已扣減有關

款項。此外，就審計報告第3.15段所提及兩項有關延遲發出／確認表現欠

佳通知書和需要調整支付營運費用的個案，本署已修正相關呈報月份的扣

減分數，而有關個案所扣減的額外分數並不會引致在現有合約機制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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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等月份的營運費用作出調整。本署會繼續根據合約條款，適時就表現

欠佳事件發出及確認表現欠佳通知書，並因應情況及時調整所需支付的營

運費用，以持續優化合約的管理工作。 

 

 

 

第4部分：  
 

其他相關事宜 
 

6) 根據審計報告第4.11(b)段，2024年1月，渠務署致函承辦商A，指出
承辦商A有責任代表渠務署，就氯化鐵溶液的貯存和使用提交所需文
件，以便在《危險品條例》下取得相關批准，並須向消防處提交危險
品貯存所的選址圖則和正式申請，就適用的過渡安排徵詢消防處的
意見，以及向渠務署提交計劃大綱。請告知： 
(a) 承辦商A有否回覆渠務署並作出跟進；如有，詳情為何；及 
(b) 渠務署採取了甚麼跟進措施使承辦商A履行上述責任？ 

 
署方回應：  

承辦商A已在2024年2月營運會議上向本署作出正面回應，並與本署共同商

討工作計劃和準備申請所需的工程圖則。其後在本署的指導下，承辦商A

已按照消防處的規定，完成有關危險品貯存所的消防安全要求，並在修訂

條例的寬限期內取得了相關批准，確保場所符合條例要求。 

 

  

 


